
瑞丽市总工会2021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公开

一、项目名称

瑞丽市总工会职工医疗互助活动工作经费、经常性困难职工帮扶资金、市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工作经费
二、立项依据

瑞发【2015】7号文件中共瑞丽市委关于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新形势下工会共青团妇联工作的实施意见中第一部分第三条，从2015年起，每年安排各区、乡（镇、农场）工青妇各10000元工作经费，各社区、办事处各5000元工青妇工作经费。
三、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实施单位：瑞丽市总工会
四、项目基本概况

经市总工会主席办公会议研究，自2020年起，各乡镇工会工作经费由各乡镇自行编制预算报市财政，市总工会代2个农场、1个工业园区、2个管委会、17个社区编制预算，2021年农场、工业园区、管委会工会工作经费各10000元，17个社区工会工作经费各5000元，共计135000元。

五、项目实施内容

经市总工会主席办公会议研究，自2020年起，各乡镇工会工作经费由各乡镇自行编制预算报市财政，市总工会代2个农场、1个工业园区、2个管委会、17个社区编制预算，2021年农场、工业园区、管委会工会工作经费各10000元，17个社区工会工作经费各5000元，共计135000元，该项经费2021年将请市财政局拨到相应的乡镇、农场等单位，用于各单位工会开展工会工作的经费，但不作购固定资产及购买服务经费使用。
六、资金安排情况

瑞发【2015】7号文件中共瑞丽市委关于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新形势下工会共青团妇联工作的实施意见中第一部分第三条，每年安排各区、乡（镇、农场）工青妇各10000元工作经费，各社区、办事处各5000元工青妇工作经费。根据2021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属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分类科目为2012902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七、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农场、管委、工业园区、社区等单位工会工作安排，拨付工作经费到各单位工会。
八、项目实施成效

为乡（镇、农场）、管委、工业园区、社区等基层工会提供经费保障，能有效加强基层工会工作。
